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潮工信函 E2020〕 23号
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转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

⒛⒛ 年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: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⒛20年 园区

循环化改造工作的通知》(粤工信节能函〔⒛20〕 1V号 )转

发给你们,并提出以下意见,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提高认识,积极推进。工业园区是制造业的重要载

体,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是推动我市循环经济、绿色制造工

作的重要抓手,是实现企业、园区、产业间耦合共生,促进

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。⒛20年是
“
十三五

”
收官之年 ,

各单位应继续深入推进开展工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工作,推

进
“
一园六区

”
的示范作用,积极申报⒛20年省循环化改造

试点园区。对纳入省试点的园区,争取得到省在政策方面的

支持。

二、主动作为,积极沟通。各县 (区 )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要主动与各园区管委会、园区内企业对接,加强服务

指导,引 导园区规范有序开展循环化改造。认真组织开展

⒛⒛年省循环化改造试点园区推荐工作,并将园区循环化改

造工作纳入年度县区节能考核的范围。



三、组织申报与编制工作。拟申报园区应按照循环经济

“
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化

”
理念,根据 《园区循环化改造

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(⒛⒛年度 )》 相关要求,结 合本园区产业

特点,编制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。

四、开展调研督查。为推进⒛⒛省循环化改造试点园区

的推荐申报工作,及时掌握园区循环化改造进展情况,我局

将近期对各县 (区 )推进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研督查。

五、组织初审与推荐。请县 (区 )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要对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进行审查,并现场确认相关

改造项目实际情况,出 具推荐意见,于⒛⒛年6月 2日 (星期

一)前将申报材料(一 式四份,附 电子版光盘)报我局 (工业节

能与民爆科 )。

附件:《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⒛20年 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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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 系人:沈锋,电话:2304300,邮 箱:cz2304300@1GS.∞m)


